利通区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利通区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下达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的通知》（宁工信技改发〔2025〕159号）、《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自治区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通知》(宁财（建）指标〔2026〕57号)要求，结合利通区工业发展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利通区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用于支持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的专项奖补资金。

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循突出重点、公平公正、讲求绩效的原则，实行专款专用，确保操作环节公正透明，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激励作用。
第四条  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利通区财政局、工信局各司其职，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各项工作。

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园区工业企业技改奖补资金的

使用管理和项目审核，开展验收评审，资金绩效自评、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等，并会同利通区财政局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利通区工信局负责园区外工业企业技改奖补资金的使用管理和项目审核，开展验收评审，辖区企业补助资金兑付、绩效自评，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等，会同利通区财政局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并依申请拨付园区企业奖补资金。
利通区财政局负责审核资金、绩效目标等，指导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开展绩效管理，对资金执行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监控和开展重点绩效评价等。

第五条  项目实施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专项资金，落实项目建设要求，主动接受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按要求报送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章  支持范围及标准
第六条  申报奖补企业必须为依法正常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近三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质量、环保事故，信用记录良好的工业企业。

第七条  纳入奖补支持企业实施的技术改造成效明显，对产业链具有明显支撑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第八条  重点支持方向主要包括：

（一）应用先进工艺技术和高端装备提升制造水平，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扩大生产规模；

（二）推进节能降碳、资源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等绿色化改造；

（三）采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效率的提质增效改造；

（四）增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技术改造。

第八条  技改投资奖补。对2025—2026年实施的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技术改造奖补资金；对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技术改造奖补资金；对总投资10000万元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技术改造奖补资金。

第九条  2025年度项目技改绩效叠加奖补。对2025年度实施技术改造后年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20万元叠加奖补；对技术改造后年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1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40万元叠加奖补；对技术改造后年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0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80万元叠加奖补。

第十条  2026年度项目技改绩效叠加奖补。对2026年度实施技术改造后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15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20万元叠加奖补；对技术改造后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4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40万元叠加奖补；对技术改造后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00万元以上或产值同比增长8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80万元叠加奖补。

第十一条  无基期数企业技改项目绩效叠加奖补。对于新入规、阶段性停产等产值无基期数的企业，季度内增加值每增加100万元或产值每增加1000万元奖补10万元，叠加后奖补总额不超过50万元。
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叠加奖补不重复享受，以最高奖补额为准，最高奖补额度为100万元。

第三章  项目申报及审核
第十二条  奖补支持对象必须在吴忠市利通区依法注册登记，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具有良好的财务记录和信用记录。

第十三条  奖补资金不予支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及项目：

（一）已获得中央财政或地方同类型资金支持的项目/企业。

（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三）停产企业。

（三）其它因安全、环保等问题不应给予奖补支持的情形。
第十四条  申报专项资金所需材料

（一）提供所有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声明书（企业法人代表亲笔签名并加盖企业公章，统一格式）；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相关部门出具的项目备案、环评、能评、安评等前期手续批复文件（复印件）；

（四）项目按规定纳入统计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证明材料；

（五）信用中国网站打印的信用信息报告；

（六）项目设备投资证明(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记账凭证等)；

（七）人民银行打印的最近一期企业征信报告；

（八）利通区（金积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申请表；

（九）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五条 申报和审核

（一）组织申报。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发布申报通知，按照“应报尽报”的原则，组织企业开展申报工作。

（二）初步审核。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专项资金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支持方向及申报要求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汇总整理。

（三）审核确认。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通过初审项目进行核实。重点对申报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情况及固定资产投资真实性进行审查。需现场核实的项目，组织专家开展现场核查。

（四）征求意见。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书面征求发改、财政、环保、应急、统计等相关部门意见，筛选出符合条件的项目和企业。

（五）资金分配。由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资金分配建议方案，并通过党工委、党组会议研究审定，按照相关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对拟支持的项目资金计划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天)。对公示期间有异议的项目，开展复审与调查核实。

（六）资金拨付。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利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及时向企业拨付兑现。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技改项目奖补资金兑付按以下标准执行，1000万以下项目需完成投资75%以上，1000万以上项目需完成投资50%以上，以实际发生投资数额为准，并对后续建设内容、投资、完工时间出具承诺函。在资金兑付到位2个月内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第十七条  园区企业由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后报利通区政府申请拨付资金。资金兑付按季度分批次进行，完成相应的绩效目标即可享受对应的奖补额度。

第十八条  企业须对报送数据和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负责，违反规定骗取扶持激励资金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处罚。
第十九条  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区工信局要加强对奖补资金的绩效管理，对获得奖补资金的企业进行跟踪检查，确保资金实现绩效目标。对未实现绩效目标的企业，园区管委会和区工信局有权追回部分或全部资金，并根据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金积工业园区管委会、利通区工信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共计安排奖补资金1500万元，单个企业不叠加享受奖补政策，按照项目投资完成顺序，资金补完即止。

